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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遊業賠償基金及 

建議成立的旅遊業發展基金 
 
 
旅遊業賠償基金（賠償基金）  
 
 賠償基金於一九九三年根據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（第

218 章）（《條例》）第 32C 條成立，《條例》第 32E 條
及其附屬法例 1訂明，賠償基金須就下述損失向外遊旅客支

付特惠賠償：  
( i )  因外遊費方面蒙受的損失；及  
 
( i i )  因任何意外蒙受的損失，而該意外是外遊旅行服

務所引起的並在外遊旅行服務期間發生，並導致

外遊旅客死亡或身體受傷。  
 
2. 根據《條例》第 32H(1)條，旅行社有法律責任以繳
付徵費方式，向賠償基金供款（賠償基金徵費）。旅行社

須就所收到的每筆外遊費繳付賠償基金徵費 2，款額按照該

外遊費的某一個百分率而定 3。賠償基金徵費是用作支付前

一段提及的特惠賠償開支。  
 
3. 除了賠償基金徵費外，《條例》第 32I(1)條也規定
旅行社須就其所收到的每筆外遊費向香港旅遊業議會繳付

徵費（議會徵費），作為香港旅遊業議會日常運作的經費。

與賠償基金徵費一樣，議會徵費的款額按外遊費的某一個

百分率而定 4。賠償基金徵費和議會徵費徵收的百分率皆由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訂定，並在憲報刊登 5。因此，根據

上述條文，賠償基金徵費和議會徵費均由旅遊業界繳付。  
 
4 .  政府根據《條例》第 32B 條，成立了法定的賠償基
金管理委員會（委員會），負責管理賠償基金，並按照《條

例》的條文持有、管理和運用賠償基金 6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旅遊業賠償基金（特惠賠償額及罰款）規則（第 2 1 8 章，附屬法例 E） 2 A
及 5 A 條。  

2 《條例》第 3 2 H ( 2 ) ( a )條。  
3  《條例》第 3 2 H ( 2 ) ( c ) ( i )條。  
4  《條例》第 3 2 I ( 1 ) ( a )條。  
5  《條例》第 3 2 H ( 2 ) ( c ) ( i i )及第 3 2 I ( 1 ) ( b )條。  
6  《條例》第 3 2 D 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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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，賠償基金的結餘為

5.78 億元。自賠償基金成立以來，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，
已支付的賠償金額合計約 2,243 萬元。二零零九年七月，當
局在考慮二零零八年完成的專業精算顧問研究的建議和二

零零九年的公眾諮詢結果後，決定把賠償基金徵費的徵收

率定於旅行社收取的每筆外遊費的 0%。顧問向委員會表
示，為賠償基金設定的審慎水平，應足以確保在 惡劣的

情況下（即兩家大型旅行社及多家小型旅行社同時倒閉），

基金仍有足夠資金支付所需的特惠賠償。顧問考慮到一九

九六至二零零七年年初期間外遊旅行團的每年營業額（平

均約 80 億元）、特惠賠償的索償記錄和賠償基金的投資收
益等因素後，建議賠償基金在正常業務年度的審慎水平應

定於四億元，另訂較高的緩衝水平為五億元。委員會亦根

據二零零九年公眾諮詢期間所收集的意見而設立調整機

制，設定暫停和恢復收取賠償基金徵費的觸發點。在此機

制下，當賠償基金的結餘達到五億元的緩衝水平時，委員

會會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建議把賠償基金的徵費率調

低至 0%，即暫停收取徵費，以降低旅行社的營運成本，並
協助它們渡過經濟難關。根據專業精算顧問研究，即使在

惡劣情況下，暫停收取賠償基金徵費仍不會影響委員會

履行發放特惠賠償的法定責任；同時當旅行社把減省的徵

費回饋顧客，旅遊大眾亦會得益。相反，當賠償基金的結

餘降至四億元以下，委員會會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建

議恢復收取賠償基金徵費，所訂徵費率會顧及基金的結

餘、外遊旅行團的營業額、代理商的營商環境、精算顧問

研究的結果及其他相關因素。  
 
6 .  根據上述顧問研究結果，以賠償基金目前結餘計，

即使遇到 惡劣的情況（即兩家大型旅行社及多家小型旅

行社同時倒閉），賠償基金仍有逾 1.7 億元的緩衝資金。  
 
 
為推動旅遊業發展成立的旅遊業發展基金（發展基金）  
 
7 .  政府正推行旅遊業監管架構改革，建議成立法定的

旅遊業監管局（旅監局）。旅監局在新規管制度下，將接

替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賠償基金。為支持旅遊

業持續發展，我們建議從賠償基金的結餘以一次過的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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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出一筆款項，在推行新規管制度後成立發展基金。由於

賠償基金由旅遊業界付出（見上文第 2 段），我們認為，
只要賠償基金的原來目的和可能需要支付的特惠賠償，不

會因一次過撥款成立發展基金而受到影響，則從賠償基金

調配部分結餘至發展基金以支持旅遊業的長遠發展，亦合

情合理。  
 
8 .  我們計劃通過新法例擴大賠償基金的範圍，以涵蓋

成立發展基金作支持旅遊業持續發展的用途。發展基金的

用途範圍和目的將由旅監局訂定，可包括－  
 

( i )  為旅行社參加在內地和海外舉辦的旅遊展覽提
供資助；  

 
( i i )  加強業界現有的培訓工作，例如為旅行社參加特

定訓練課程提供資助，並利用發展基金為業界舉

辦更多有關旅遊業趨勢和營運的研討會，以及與

內地和海外旅遊機構的交流活動；及  
 

( i i i )  為推動旅遊業發展和提升其專業形象的新項目
提供資助，包括推動業內旅行社保持財政穩健的

項目。  
 
我們計劃在新法例中訂明旅監局會將管理發展基金的權力

委託予旅議會。  
 
9 .  旅監局會不時監察發展基金的情況，以及旅遊業界

的需要。將來是否需要及適合再從賠償基金調撥款項至發

展基金，將由旅監局全權決定。  
 
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工商及旅遊科  
旅遊事務署  
二零一三年八月  
 




